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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 � � �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物业

Ａ

深物业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维平 钱忠 黄逢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８２２１２０４３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８２２１２０４３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０１１ｔｏｕｚｉｚｈｅ＠ｓｚｗｕｙｅ．ｃｏｍ．ｃｎ ００００１１ｔｏｕｚｉｚｈｅ＠ｓｚｗｕｙｅ．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

，

６１９

，

２２７

，

２２７．６０ １

，

８６１

，

２９８

，

８３０．９９ １

，

８６１

，

２９８

，

８３０．９９ －１３．０１％ １

，

４３０

，

２１１

，

９３３．７５ １

，

４３０

，

２１１

，

９３３．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３００

，

８４０

，

５６３．８１ ３７５

，

４２２

，

１２９．６４ ３７５

，

４２２

，

１２９．６４ －１９．８７％ ２６１

，

１０８

，

３４０．６２ ２６１

，

１０８

，

３４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３００

，

２３９

，

１８３．４７ ３３７

，

５４５

，

２０６．８６ ３３７

，

５４５

，

２０６．８６ －１１．０５％ ２５７

，

５３８

，

７６８．６６ ２５７

，

５３８

，

７６８．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１１０

，

４２４

，

３３０．１０ ８０５

，

７１４

，

１９７．３８ ８０５

，

７１４

，

１９７．３８ －８６．２９％ －３５４

，

０８３

，

９２１．１３ －３５４

，

０８３

，

９２１．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０４８ ０．６２９９ ０．６２９９ －１９．８６％ ０．４３８１ ０．４３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０４８ ０．６２９９ ０．６２９９ －１９．８６％ ０．４３８１ ０．４３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１８．１９％ ２８．４３％ ２８．４２％ －１０．２３％ ２５．７９％ ２５．７９％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３

，

８７３

，

２５２

，

７１４．３２ ４

，

００６

，

７０５

，

９３８．７３ ３

，

９５０

，

７０５

，

９３８．７３ －１．９６％ ３

，

５５２

，

０２５

，

３７４．７３ ３

，

４９６

，

０２５

，

３７４．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０２

，

７８１

，

２９２．６８ １

，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９１５．５３ １

，

５０３

，

１５６

，

５４２．９３ １９．９３％ １

，

１４１

，

４６０

，

６５８．７８ １

，

１４１

，

７６４

，

２８６．１８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４

，

９３１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４４

，

０６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３３％ ３２３

，

７９６

，

３２４ ２９３

，

９９７

，

３７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４９％ ５６

，

５８２

，

５７３ ５６

，

５８２

，

５７３

质押

０

冻结

０

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２％ １

，

８８１

，

８４１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深圳市免税商品企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９％ １

，

７３０

，

３００ １

，

７３０

，

３０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龙科仪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

，

１０２

，

６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陈丽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０３６

，

０５１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刘云德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００１

，

３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张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１６％ ９７５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洪耿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８５０

，

０１９ ０

质押

０

冻结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第二股东归属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管理，第三股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未知其余七名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我国宏观

经济增长出现放缓迹象。 政府仍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

,

年初出台“国五条”

,

但调控

政策已在“市场化为主导”的思路下趋于平缓

,

在相关政策和宏观经济共同作用下

,

本年房地产

市场呈现的关键词是“分化”

:

一二线城市商品房成交依然量价齐升

,

而部分三、四线城市成交

量、价明显放缓

,

个别城市甚至出现价格松动

;

与商品房成交情况相对应

,

发展商为规避风险

,

更

加专注、回归一二线城市

;

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

,

三四线城市成交乏力

;

大型房企拥有

充足的资金、土地储备及开发经验

,

更具竞争优势

,

“千亿俱乐部”成员数量继续增加等等。 “分

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

正是“分化”提醒行业企业重视发展风险、重新审视经营方式

,

但在城镇

化、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人口因素等多方面支撑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基本力量仍存在潜力的情

况下

,

我们有理由对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

公司注意到并深入研判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

,

根据市场形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

持

续加强企业品牌宣传。利用《房地产手册》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

,

有序推进房地产项目各工程节

点的落实

,

不断改进、完善管理手段

,

提高项目运营效率。 大力发展房地产主业的同时

,

深挖潜

力

,

稳步发展物业管理、汽车运营等辅业。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更事项。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四的公司主

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差错第

34

事项。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011� � � �证券简称:深物业 公告编号:2014-1�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物业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

开

,

应到监事五名

,

实到监事五名

,

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戴先华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

一、会议审议通过《

2013

年度报告》和《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减少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关于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议

案》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二〇一三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与会监事认为

:

报告全面、真

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二〇一三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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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

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00

在深圳国贸大厦

39

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陈玉刚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

,

财务负责人王

航军副总经理

,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范维平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1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详见《

2013

年年报》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

2013

年年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

,

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1,923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30,084

万元

(

归

属于母公司

),2013

年末总资产为

38.73

亿元

, 2013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80,278

万元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9%,

每股收益

0.50

元

,

每股净资产

3.02

元。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14

年

,

公司计划实现营业收入

14.4

亿元、营业成本及费用

8.9

亿元

(

不包括根据收入和

收益情况应扣除的各项税费

)

。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审议关于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公司

2013

年度拟计提坏账准备

572,904.16

元

,

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6,760.99

元。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6

、审议关于减少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公司

2013

年度拟减少资产减值准备

21,428,718.88

元

,

其中

:

坏帐准备

1,195,925.78

元

,

存货跌价准备

20,103,429.21

元

,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129,363.89

元

,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7

、审议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将

2001

年转让金利华商业广场预提的土地增值费

56,303,627.40

元作为前

期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

调增

2001

年末资本公积

56,303,627.40

元

,

调减

2001

年末其他应付款

56,303,627.40

元。

报告期内公司补充计提了应收基永公司转让金利华商业广场发展权益款项坏账准备

56,

000,000.00

元并作为前期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

调增

2005

年度管理费用

56,000,000.00

元

,

调减

2005

年末应收账款

56,000,000.00

元

,

补提后已对应收基永公司转让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追溯重述后

,

对本期比较财务报表的影响情况如下

: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重述前 重述额 重述后

应收账款

７６

，

５８４

，

００８．６８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５８４

，

００８．６８

其他应付款

１９５

，

０４５

，

６４９．９８ －５６

，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３８

，

７４２

，

０２２．５８

资本公积

６３

，

７８３

，

０１９．０３ ５６

，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２０

，

０８６

，

６４６．４３

未分配利润

７４６

，

０９１

，

１７４．８０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９１

，

１７４．８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０３

，

７１５

，

００２．５９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

，

５０４

，

０１８

，

６２９．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０２

，

８５２

，

９１５．５３ ３０３

，

６２７．４０ １

，

５０３

，

１５６

，

５４２．９３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8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合并净利润为

300,840,563.81

元、 按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8,659,

853.66

元后本年度合并可供分配利润为

972,271,884.95

元

;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86,598,536.60

元

,

计提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8,659,853.66

元后母公司本年度可供分配利

润为

404,561,723.77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

,

公司拟定的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

:

以公司

2013

年年末总股本

595,979,09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5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8,994,773.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 公司

2013

年度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

、关于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

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

子公司计划向相关金

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视情形由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担保

,

二者合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

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

具体担保金额、期

限等以最终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

、审议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 通过公司自我评价及整改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基本健全

,

未发现对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及发展有

重大影响之缺陷及异常事项。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11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初步审议

,

本公司拟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

审计费为人民币

52

万元。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

、审议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市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３９

层会

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年报；

３

、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关于计提各项减值准备的议案；

６

、关于减少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７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９

、关于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２

、关于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4-013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目前

,

公司部分银行授信已陆续到期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为了扩大融资渠道、调整

贷款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

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为部分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

具体明细如下

:

序

号

金融机构 被担保方

授信额

度（万

元）

担保方

担保

方式

１

工行三峡分行猇亭支行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２

工行三峡分行猇亭支行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

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３

工行三峡分行猇亭支行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４

工行三峡分行猇亭支行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５

贵州中行兴义分行 贵州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６

三峡中行 贵州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 保证

７

浦发银行宜昌分行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８

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

行、浦发银行宜昌分行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９０

，

００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

总计

２１２

，

０００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上表所列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

212,000

万元

,

担保金额不超过上表所列授信额度。 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及有关借款审批手续

,

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

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重要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12,0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

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无违规情况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上述重要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12,0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

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

名称

与本公

司关系

成立日

期

注册地

点

法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负债

（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湖北

宜化

肥业

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２００５

年

宜昌市

猇亭区

桃子冲

二组

白梅

２００００

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制造、销售；苗家湾磷

矿开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硫酸、磷

酸、氟硅酸钠生产

５

，

３８４

，

４１．９９ ６９９

，

６８．２６ ４

，

６８４

，

７３．７３ ４

，

５６９

，

０４．６５ ７５

，

５７．４４

宜昌

宜化

太平

洋热

电有

限公

司

控股子

公司

１９９７

年

宜昌市

猇亭区

猇亭大

道

３９９

号

熊俊

２９９８

（美

元）

经营与管理电厂，销售电力、

蒸汽及其他相关副产品，制

造、销售聚氯乙烯树脂、工程

塑料制品及塑料合金、乙炔

（电石气）、氯乙烯（乙烯基

氯）、聚氯乙烯、盐酸、经营其

他与电厂有关的业务；煤炭

销售

１

，

４９６

，

５１．７０ ９７３

，

３０．２９ ５２３

，

２１．４１ １

，

６８０

，

３８．８６ －２１

，

２６．２９

新疆

宜化

化工

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吉

木萨尔

县吉木

萨尔镇

北庭路

４－１３

号

张忠华

２０００００

主要经营肥料、 化工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 （危险化学品除

外）

８１６

，

６５１．６０ ２２８

，

９０６．３１ ５８７

，

７４５．２９ １０７

，

２１７．２０ ２８

，

９３８．７０

内蒙

古宜

化化

工有

限公

司

全资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内蒙古

乌海

卞平官

７００００

电石、烧碱、液氯、乙炔（电石

气）、氯乙烯、聚氯乙烯生产

与销售，电力、蒸汽生产与销

售

４５９

，

２７７．７０ ６１

，

６３３．８８ ３９７

，

６４３．８１ ２５０

，

３７７．３ －１３

，

７９１．９２３８

贵州

宜化

化工

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２００５

年

贵州兴

义市

冯发光

４００００

化肥化工产品生产与销售

１４０

，

３６２．３０ ６４

，

８６７．００ ７５

，

４９５．３０ ９７

，

３１６．３５ ６

，

３５２．３３

上述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为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数据

,

且经大信会计事务所审

计。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上总担保额度人民币

212,000

万元为本公司的上述子公司计划

2014

年向银行申请的

贷款授信额度

,

上述子公司将在授信额度内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

,

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

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均为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

共

12

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

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规定

,

且以上被担

保的子公司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

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

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

,

公司对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

,

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

,

担保方式为信

用担保

,

本公司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

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

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综上所述

,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申请

212,000

万元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

,

上述子公司具

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

自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

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492,6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0.17%,

其中

:

对外实际担保金额

(

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

)

为

80,

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20%;

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412,6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15%

。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编号:2014-02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披露了《湖北宜化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

(

详见湖北宜化

2014-013

号公告

),

其中

之一笔是公司为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90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

该笔担保借款的授信

银行为浦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浦发银行宜昌分行。因工作人员疏忽

,

误将浦发银行乌鲁木齐

分行、浦发银行宜昌分行表述为浦发银行宜昌分行

,

特此更正。

本次更正后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４－

０１３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7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子公司西海龙湖65%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推动公司实施战略转型，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子

公司北京西海龙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海龙湖

"

）

65%

股权。 该挂牌转让事项经

2014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2

月

25

日披露

的《关于挂牌转让子公司西海龙湖

65%

股权的公告》和

2014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以上公告均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次挂牌价格为

81930.71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资者摘牌价确认。 具

体内容请查阅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项目编号为

TC14BJ1000095

，网址为

http://www.cbex.com.

cn/pro/1395993458713918124508.shtml

。

公司将根据挂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8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子公司苏州万城置地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推动公司实施战略转型，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亿城地产有限公司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苏州万城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苏

州万城置地

"

）

100%

股权。 该挂牌转让事项经

2014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

年

2

月

25

日披露的 《关于挂牌转让子公司苏州万城置地

100%

股权的公告》和

2014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上公告均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次挂牌价格为

2270.64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以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资者摘牌价确认。 具体

内容请查阅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项目编号为

TC14BJ1000094

，网址为

http://www.cbex.com.cn/

pro/1395992795763878798578.shtml

。

公司将根据挂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055� � � �证券简称：华润万东 编 号：临 2014-012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转让交易，与本次转让交易有关的审

计、评估及其他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待上述事项完成并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同意后，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启动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

111,501,000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51%

）的公开征集程序和转让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公开挂牌程序。

由于本次转让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继续停

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告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600055� � � �证券简称：华润万东 编 号：临 2014-013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承诺履

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发布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情况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述公告中披露，公司现租用控股股东一块位于朝阳区三间房南里

7

号土地，存在房地分

离状况。公司及控股股东正在积极推进朝阳区三间房南里

7

号土地问题的解决，由于目前控股

股东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将在重大事项筹划的同时，规范该项

承诺事项，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华润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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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4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3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股东大会名称：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3

月

31

日下午

14:00-16: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3

月

30

日

-3

月

3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30

日下午

3:00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新亭路

10

号，电话：

0512-66729265

5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6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五）

7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叶云宙先生

8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0,515,9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812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0,400,

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4.7059%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5,92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1065%

。

4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成志明先生因公务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郑媛律师和徐燕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龚菊明先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3

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代表公司独立

董事作了《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表决，同意

70,491,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弃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70,491,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弃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70,491,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弃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515,7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投资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表决， 同意

70,491,66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6%

；反对

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

权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郑媛律师、徐燕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002114 � � �公告编号：2014-16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接到控股股东罗平

县锌电公司（以下简称

"

锌电公司

"

）通知，就其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有关情况进行了通告，有关

情况如下：

为加快企业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锌电公司拟引入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云南能投

"

）作为战略投资者。

2014

年

3

月

31

日，罗平县人民政府与云南能投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云南能投将以增资扩股或受让股权的方式取得锌电公司

49%

的股

权。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否会发生变更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框架协议对战略合作宗旨、战略合作基本原则、战略合作时间进程、保密条款、违约责

任及重要事项进行了相应约定。

鉴于锌电公司与云南能投能否实现合作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

露的公平，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继续停

牌。公司承诺，在停牌期间，将每五个交易日公告一次该事项进展情况直至复牌。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1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2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收到董

事、副总经理

David Xun Ge

（葛迅）先生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职申请，由于个人

及家庭原因（家人皆在境外生活），提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David Xun Ge

（葛迅）

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David Xun Ge

（葛迅）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同时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David Xun Ge

（葛迅）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其他

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

David Xun Ge

（葛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及董事

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公司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

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2014-020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

12

月

19

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3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对

子公司无锡实益达电子增资方案及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主体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3-053

）。 根据上述决议事项，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无锡实益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实益达电子

"

）共同出资

1000

万元，在江苏省无锡

新区投资设立无锡实益达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实益达照明

"

），其中公司出资

800

万元， 无锡实益达电子出资

200

万元， 无锡实益达照明未来将定位于重点发展公司的

LED

照明业务。

2014

年

3

月

27

日，无锡实益达照明已办理完毕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工商

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213000208750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公司名称：无锡实益达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无锡新区鸿山街道工业集中区

C-56

号地块（鸿山路以南、鸿运路以东、经十三路

以北、经十一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王栓意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3

月

27

日至

2064

年

3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LED

照明产品、

LED

背光源及

LED

显示屏、

LED

驱动电源及控制系统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安装；节能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照明工程、城市亮化工程、景

观工程的设计、安装、维护；节能改造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